附件1
2026年度珠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
项目申报指南
（一）支持范围
依托单位为在珠海市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、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，或市外注册高校的在珠校区、市外注册三甲医院的在珠院区。

申报对象

专题一：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资格认定（企业类），依托企业组建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认定1家工程中心，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0亿元且拥有多个技术领域的企业可针对不同技术领域分别申请认定，但总数最多不超过3家。

专题二：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资格认定（公益类），依托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机构、事业单位等组建，在同一技术领域已建有工程中心的不能重复申报（珠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录详见：https://www.zhuhai.gov.cn/xw/ztjj/kjcx/ggpt/yjzx/content/post_3869671.html）。
申报条件

1.依托单位为在珠海市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、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，或市外注册高校的在珠校区、市外注册三甲医院的在珠院区。
2.申报单位建有专门研发机构，技术领域和研究方向明确，具有较强创新能力，在本领域拥有的有效专利（不含外观设计专利）、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3项。
3.申报单位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条件，拥有独立的科研或实验场地，研发设备（不含生产设备）及工具软件原值不低于300万元。
4.工程中心拥有专职技术带头人和固定科研队伍，科研人员不少于10人。其中，中级职称（含）以上（或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）人员不少于3人，具有高级职称（或博士研究生学历）人员不少于1人。
5.申报单位具有完善的管理架构和运行管理机制，拥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。

6.企业类工程中心申报单位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2000万元，上年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低于5%，或不少于150万元。

7.公益类工程中心申报单位近3年在申报领域的研发经费总额不少于500万元，近3年牵头承担本领域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1项，相关领域与省内企业开展的科研合作不少于2项。

8.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被司法、行政机关依法列入联合惩戒对象名单，或因科研诚信问题被列入市科技部门限制范围的单位不得申报。
（四）申报材料要求

1.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报单位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。
2.研发费用证明材料：

企业类：2025年研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，可提供以下任一文件：申报单位年度审计报告（报告需完整披露研发经费数据）、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审计报告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研发经费专项审计报告。

公益类：近三年在申报领域的研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（部分事业单位性质的高校、医疗机构如无法提供专项审计报告，可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经费情况说明，完整列明科研经费支出、费用汇总表、经费明细清单，并附上相关支出凭据作为佐证，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设备购置合同、付款凭证、发票、人员工资发放表等）。

3.研发设备（不含生产设备）及工具软件原值证明材料（不低于300万元的购置发票或专审报告）。
4.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：与申报领域相关的有效专利（不含外观设计专利）、软件著作权等的清单及相关证明材料（不少于3项）。
5.研发活动证明材料：包含各级科技主管部门立项文件、单位自主立项研发项目相关材料，需完整提供项目名称、研发人员名单、项目立项书、中期自查报告、结题验收报告等资料。

6.成果转化证明材料：成果来源可从知识产权、技术诀窍、项目立项证明等方面提供证明材料；转化结果可从生产批文、新产品、新技术推广应用证明、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等方面提供材料。

7.工程中心专职技术带头人和固定科研队伍在职证明材料（近3个月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）；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。
8.科研合作证明材料：申报公益类的单位需提供近3年牵头承担本领域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（不少于1项）及相关领域与省内企业开展的科研合作（不少于2项）的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、专利证书、论文、产品销售收入证明等）。
9.已完成的科研和技术攻关项目的有关成果证明材料，各类获奖证书。
10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。
11.已阅知《市科技创新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企业书》证明文件并签名。

注：纸质材料采用A4规格页面，双面打印。所有纸质材料须在规定位置签字盖章，保持一致，并加盖骑缝章。

